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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2022年度珠海市的职称评审与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时间为2023年1月1日—3月10日，2023年度珠海市职
称评审申报工作的通知虽然未发，但根据往年经验判断，预计接受申报的时间为今年的7-10月，具体以
届时官方的通知为准，这里只作经验的预测。

一、2023年度珠海市职称评审申报条件

1.2023年珠海市职称评审条件。职称评审与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条件按照国家和省现行的职称政策规定及评
审标准条件执行。各专业的具体标准条件要求按照我省2016年以来出台的各系列职称改革实施方案和评
价标准条件执行。

2.有关学历认同。除法律法规对学历要求有规定的系列（专业）外，在职称评审工作中，技工院校中级
技工班毕业生与中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高
级工班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待。

3.2023年珠海市职称评审申报继续教育。申报人应按照《广东省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
策规定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并按要求取得2022年度《广东省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

4.在职在岗情况。工作单位与申报单位应一致，申报人无须提交社保凭证，通过大数据技术核查申报人
在职在岗情况。如申报人有参保单位与工作单位不相符的情形，请在“辅助系统”上传在职在岗证明或
相关佐证材料。



二、2023年度珠海市职称评审申报办理条件

1、珠海市助理职称：

(1)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

(2)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二年以上。

(3)中专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三年以上。

(4)高中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七年以上。

(5)初中以下学历人员，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十年以上，同时应具备员级职务。

2、珠海市中级职称：

(1)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

(2)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六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

(3)中专(高中)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十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

(4)初中以下学历人员须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十五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

3、珠海市高 级职称：

(1)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 业工作十年以上，担任中级职务五年以上。

(2)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十五年以上，并担任中级职务五年以上。

(3)中专、高中毕业，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二十年以上，并担任中级职务五年以上。

三、2023年度珠海市职称评审申报材料要求

珠海职称评审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 业技术岗位，对照国家、省的职称政策及相应专业的资格条件，如
实填报并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向珠海市职称评审委员会申报职称评审和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申
报材料要求详见申报材料清单。一般来说，2023年度珠海市的职称申报材料时效截止日期为2023年12月31
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学术成果等，不作为评审有效材料。

四、2023年度职称评委会办公室受理审核要求

按照珠海市往前职称评审申报审核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区人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后，报送各
职称评委会办公室受理审核。各职称评委会办公室应认真做好受理审核，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
出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职称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及
时书面告知申报人。需要注意的是，凡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律不予受理：

1.不符合评审条件。



2.没有使用规定表格。

3.不符合填写规范。

4.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报送材料。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

6.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

五、2023年度珠海市职称评审申报流程

1 、在接到上级文件后人事处起草评审通知下发到各部门，各部门汇总个人申请情况报送人事处。

2 、人事处对申报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查。其中初职参评中职任职年限须满四年，中职参评副高及副高
参评正高任职年限须满五年，若改评另多加一年。

3 、人事处为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发放职称评审相关表格，包括基本情况表、业务情况表(非高教系列人
员填写)、教学情况表(高教系列人员填写)、科研情况表等。

4 、2023年度珠海市职称评审参评人员将参评材料分类报送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其中基本材料报送
人事处，论文著作等报送科研处，教学情况报送教务处。

5 、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对参评人员分别进行量化打分。其中，非高教系列另安排述职，并由评委
打分。

6 、各学校召开专家评审(推荐)委员会进行专家评议(高教系列中职、实验系列中职为正式评审，其它的
均为推荐)。

7 、专家评审(推荐)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8 、经公示无争议的推荐人员重新组卷上报省教育厅职改办，参加各系列正式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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